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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闫 廷

7 月 17 日至 21 日，第九届内蒙古
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以下简
称“文博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
特市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
届文博会以“创见北疆 智汇文博”为
主题，设置了九大展区，汇聚了海外
20 余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国 内 25 个 省
（区、市）的 500余家展商，旨在全面展
示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发展新成
果，深化区内外文化产业交流合作，
助力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高质量
发展。

开幕首日，现场便迎来众多排队
等候入场的观众及专业参观团，不少
观 众 专 程 从 外 地 前 来 ，共 赴 文 化
盛宴。

聚焦北疆文化
谱写传承创新华章

本届文博会聚力擦亮、打响、传
开北疆文化品牌，精心打造了“印象
北疆 文脉华章”北疆文化主题展区，
通过“北疆源流 文明古韵”“北疆烽
火 红山记忆”“北疆新貌 时代风华”
三大主题板块，串联北疆文化脉络，

集中展示内蒙古厚重的文化底蕴与
文化发展成果。

从呼和浩特的“一城看北疆”到
呼伦贝尔的四季盛景，从通辽展位的

“科尔沁秘境之门”到锡林郭勒的蒙
古马超级联赛，各盟市立足文化底蕴
及产业特色，汇聚自治区各地文化精
品，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助力打
响北疆文化品牌。

第四届自治区文化品牌（IP）创意
设计大赛、“北疆文化新质生产力”研
讨会等主题活动，也为发展北疆文化
新质生产力和进一步打响北疆文化
品牌探索新路径、集聚新智慧。

科技赋能文化
拥抱文化新质生产力

宇树科技人形机器人 Unitree G1
花式炫技；“元萝卜”AI机器人与人类对
弈；上海风语筑将脑电波转化为三维粒
子风暴，让思维可视化；萌水獭科技的
熊猫动效道具复刻观众表情……在“数
联万象 智启未来”文化科技主题展区
内 ，新 产 品 、新 业 态 、新 场 景 汇 聚
一堂。

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骏马追
风 智行天下”智慧旅游主题展区，全

景式呈现 N 种户外生活方式解决方
案：上海氦豚机器人咖啡吧仅用 50秒
就能做好一杯咖啡；哈尔滨云境科技
的智能温控羽绒服和智能温控帽使
穿戴者 2 秒钟即可畅享 38℃至 55℃的
温暖；杭州云深处科技带来了会跳舞
的“小狗”——“绝影 Lite3”四足机器
人……区内外参展企业的创新产品
助力自治区文旅产业向高端化、融合
化、智慧化升级。

汇聚多元力量
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

文博会积极搭建文化产业交流
交易平台，凝聚各方智慧与力量，深
化交流合作，促进创新转化，开拓市
场空间。

聚焦区内外文化交流。本届文
博会不仅引入了宇树科技、商汤科
技、上海风语筑、上海氦豚科技、杭州
云深处科技、广州小栗子科技、哈尔
滨云境科技、西安大千迷境等一批国
内文化科技和智慧旅游领域头部企
业，还邀请了殷墟博物馆、西安博物
院、中国日报文创等国内优秀文博机
构代表，共同促进文化交流合作，引
领产业创新风向。

聚焦国际化水平提升。本届文
博会进一步扩大了国际“朋友圈”，国
际展区面积扩容 20%。来自俄罗斯、
蒙古国、法国、尼泊尔、印度尼西亚、
伊朗、泰国、卢旺达等 20 余个国家和
地区的展商带来了各具特色的文化
产品，促进内蒙古自治区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深入交流。

聚焦文化消费提质增效。文博
会打造了休闲生活展区和时尚消费
展区两大展区，汇集区内外工艺美术
精品、时尚创意珠宝及茶文化项目等
各类文化消费产品。从非遗好物到
文物文创，从工艺精品到特色美食，
满足大众多样化、多层次文化消费
需求。

创意激活文博，产业引领未来。
据了解，文博会期间还举办了 3 项主
题活动、5 项配套活动、1 项总结活
动，内容涵盖成果展示、项目推介、交
流研讨、文化展演等。作为引领内蒙
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
文博会将持续发挥检阅台、风向标、
推进器的作用，推动文化产业“引进
来”“走出去”，擦亮、打响、传开北疆
文化品牌，助力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
业高质量发展。

第九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举办第九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举办
满足文化消费需求 擦亮北疆文化品牌

展会快讯

7月 17日至 20日，2025第十届郑州火锅食材用品
展览会在位于郑州航空港区的中原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这场盛夏的“热辣”盛宴，汇集了 4000余家品牌、
50000余种新品。

据了解，本次展会是中部地区规模最大的餐饮火
锅行业展会。展会以“选新品，聚中原”为主题，集“展
示+论坛+赛事+庆典”为一体，“全国餐饮流量大会”

“自有品牌供应链大会”“企阳 2025 郑州餐饮火锅美
食音乐嘉年华”“郑州火锅展十周年庆典”“2025首届
沿黄流域鲤鱼烹饪技能团体赛”等一系列活动同步进
行。

本届展会吸引了国内河南、山东、四川、河北、重
庆、广东和国外马来西亚等供应链品牌企业参展，展
品覆盖火锅食材及特色食材涮品、火锅底料及调味
品、餐饮食材、预制菜、休闲小吃、酒水饮品、餐厨设
备、食品加工及包装设备等全产业链，打造从源头到
餐桌的一站式供需对接平台。

中国商业联合会会长姜明表示：“展会集中呈现
行业前沿产品与热门爆款产品，为餐饮创业者与资深
采购商搭建资源高效对接桥梁，精准匹配多元化采购
需求，有效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助力餐饮行业高
质量发展。”

另外，此次是中原国际会展中心一期 16个现代化
展馆首次全馆投入运营。其中，W1馆及 E1馆为食品
加工设备及包装机械展区，W2—W6馆为火锅调味品
及火锅食材展区，E2—E6 为餐饮食材/预制菜/餐饮调味品展区，W7 馆
为烘焙展区。展会还设有音乐嘉年华、特色非遗美食展区、河南餐饮 49
周年成果展区等。多个知名餐饮品牌在开幕前抢先占地，须水邓记叫
化鸡、宴渠老烩面等非遗美食轮番上阵。

（综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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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本版广告为信息资讯，不作为签订合同及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联系电话：15066670823（微信）。 广告

公 告

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
编号：ZQZR-JZFH-0080

【锦州市新华书店】（债务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及相关合同，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已将贵方签订的下表所列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
法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容不变。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截至【2024】年【11】月【26】日（含该日）债权
本金余额折合人民币大写【捌佰叁拾捌万元整】，小写【8,380,000】元。具体详见以下所列明细表（单位
为元）：

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上述债权项下全部应偿付的本金及利息（欠息金额以最终实际计算为
准）款项支付至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账户名称：【锦州市华银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账号：【224200302】；开户行：【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授信种类及编号
种类

流动资金借款
编号

锦银【永丰支】行【2018】年流借字第【092】号

本金余额

8,380,000.00

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
编号：ZQZR-JZFH-0096

【锦州新世纪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债务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及相关合同，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已将贵方签订的下表所列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
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容不变。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截至【2024】年【11】月【26】日（含该日）债权本
金余额折合人民币大写【壹仟柒佰肆拾万元整】，小写【17400000.00】元。具体详见以下所列明细表（单位
为元）：

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上述债权项下全部应偿付的本金及利息（欠息金额以最终实际计算为
准）款项支付至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账户名称：【锦州市华银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账号：【224200302】；开户行：【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授信种类及编号
种类

银行承兑汇票
编号

锦银【永丰支】行【2018】年承字第【005】号

本金余额

17400000.00

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
编号：ZQZR-JZFH-0095

【锦州新世纪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债务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及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已将贵方签订的下表所列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容不变。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合同项下的全
部义务。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截至【2024】年【11】月【26】日（含该日）债权本金余额折合
人民币大写【壹仟伍佰柒拾肆万元整】，小写【15740000.00】元。具体详见以下所列明细表（单位为元）：

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上述债权项下全部应偿付的本金及利息（欠息金额以最终实际计算为准）款项支
付至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账户名称：【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
专用账户】；账号：【224200302】；开户行：【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授信种类及编号
种类

流动资金贷款

编号
锦银【永丰支】行【2018】年流借字第【005】号

锦银【永丰支】行【2018】年流借字第【005-1】号

本金余额

15740000.00

授信种类及编号
种类

流动资金贷款

编号
锦银［永丰支］行［2019］年流借字第［034］号

锦银［锦州永丰支］行［2022］年借展字第［098］号

本金余额（元）

750000000

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
编号：ZQZR-ZNHXJT-0003

【中鑫石化储运（珠海）有限公司】（债务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及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已将贵方签订的下表所列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容不变。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合同项下的全
部义务。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截至【2024】年【11】月【26】日（含该日）债权本金余额折合
人民币大写【柒亿伍仟万】元，小写【750000000】元。具体详见以下所列明细表（单位为元）：

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上述债权项下全部应偿付的本金及利息（欠息金额以最终实际计算为准）款项支
付至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账户名称：【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
专用账户】；账号：【224200302】；开户行：【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天津鼎晖天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
诸暨康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天津鼎晖天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鼎晖天元”）与诸暨康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诸暨康晖”）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鼎晖天元已将其对下表中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相关义务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
下的担保权利和其他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依法全部转让给诸暨康晖。鼎晖天元与诸暨康晖公告通知各
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自公告之日起向诸暨康晖履行主债权合同、担保合同和其他相关合同约定的债务偿付义务、相
应担保责任和其他义务。

转让债权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的债权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存在误差。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债权文件约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贷款行/转让方垫付的应由借款
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用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本公告资产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以及其他连带清偿责任人等。
3、本公告清单如有错漏，包括但不限于债权金额、担保人、担保方式及内容等，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借款借

据、生效裁决等为准。
诸暨康晖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前述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或其承继人向鼎晖天元履行相应的合同约定义务

（若债务人、担保人、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还款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诸暨康晖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环球贸易中心A座907，联系人：王浩，联系电话：13031016655。
特此公告。

天津鼎晖天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诸暨康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年7月22日

序
号

1

2

3

4

借款人

北京华闻经济技术开发公司

密云县河南寨乡企业总公司

北京计算机二厂

北京奥斯罗克经贸发展有限
公司（原北京奥斯罗克公司）

借款合同
编号

96 年 商 字 第
115号

9403RG003

95年005号

95 年 02RG 字
第004号

担保人

中国华闻事业发展总公司

北京市综合投资公司

北京奥斯罗克经贸发展有限
公司（原北京奥斯罗克公司）

北京计算机二厂

担保合同编号

96 年 商 字 第
115号

9403RGB003

95年005号

95 年 02RGB
字第004号

法律文书

2006 二中民初
字第4726号

1999 二中经初
字第824号

2000 二中经初
字第395号

2000 二中经初
字第418号

基准日
本金

22245800

6000000

3170000

2165000

基准日
利息

及相应
利息

及相应
利息

及相应
利息

及相应
利息

基准日

2022 年
5月1日

2022 年
5月1日

2022 年
5月1日

2022 年
5月1日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借款人（共
同借款人）

苏柏源
罗少伟

（王丽梅）
罗庆初
（梁绍）
姚承娟
张锐

（孔玲）
钟强

（甘运妮）
唐智丽

（温业兴）
黄祖起
高望

（蓝高斌）
卓文

罗志明
（陈怡燕）

李一灵
赖家华
唐宝林
梁超

卢联贵
（何志英）

梁华秀
辛延辉
梁钦朋
吴延清
黎永毅
（杨雪）
陈河谋

（罗小敏）

借款人身份证件号码（共
同借款人身份证件号码）
45250119950517XXXX
45090219891212XXXX
45090219860929XXXX
45250119721110XXXX
45250119731016XXXX
45250119710510XXXX
45092119870930XXXX
45092119870729XXXX
45092419650911XXXX
45250119650824XXXX
45250119810319XXXX
45250119801129XXXX
45252819800615XXXX
45250119801202XXXX
45090219860805XXXX
45250119840209XXXX
45250119801221XXXX
45250119801108XXXX
45250119820504XXXX
45250119810518XXXX
45250119620301XXXX
45250119790219XXXX
45250119780428XXXX
45250119770614XXXX
45012219740421XXXX
45250119740705XXXX
21050419680615XXXX
45030519641021XXXX
45090219860510XXXX
45090219911015XXXX
45252719681018XXXX
45252719691002XXXX

贷款合同号

个住江南2018年83008号

个住江南2017年71329号

江南个房2009年0483号

个住江南2017年70587号

江南个住2010年0339号

个住江南2014年4038号

个住江南2015年5063号

个住字江南2024年240457号

个综江南2018年0002号

个住江南2015年5173号

个综江南2012年0123号

个综江南2011年0066号
02111000082024贷0001080
02111000082024贷0001201
02111000082024贷0004109
个网字玉林分行江南支行

2020年0058号
个经字江南2021年0046号
个经字江南2021年0041号

个经江南支行2023年0058号
个经江南支行2023年0006号
个网字玉林分行江南支行

2020年0007号
个网字江南支行2021年

21003号

序
号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借款人（共
同借款人）

俞业芳
（谭付坤）

唐球

陈振

唐健林
陈海滨
陈玉明
邓久红
莫绍海

陈海宁

林友

刘河
张川东
戴庆金

陈运

梁军
（邓艳）

广西兴都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玉林市仁信纺
织有限公司

广西踏实建筑
劳务有限公司

借款人身份证件号码（共
同借款人身份证件号码）
45252619620902XXXX
45250119630909XXXX
45250119740903XXXX

45252719701126XXXX

45250119820110XXXX
33042219710427XXXX
45250119830413XXXX
45022219850909XXXX
45250119690323XXXX

45252819801209XXXX

45021119760420XXXX

45250119670412XXXX
44098219870806XXXX
45252719631102XXXX

45090219910621XXXX

45250119721003XXXX
45250119730811XXXX

91450900596877515C

91450900MA5NYQ2Q92

91450900353655918P

贷款合同号

个经循江南2019年0118号

02111000082023贷0000571
02111000082022贷0000304
02111000082022贷0000256
02111000082020贷0000659
02111000082020贷0000196
02111000082019贷0000019
02111000082020贷0000189
02111000082019贷0000986
02111000082023贷0000673
02111000082023贷0006612
02111000082024贷0000244
02111000082023贷0001188
02111000082023贷0001317
02111000082024贷0000591
02111000082024贷0001437
02111000082024贷0002380
02111000082024贷0000349
02111000082024贷0003859
个经字玉林分行江南支行

2023年0031号
个经字玉林分行江南支行

2023年0039号
0211100008-2024年（江南）字
00246 号 、0211100008- 2024

年（江南）字00250号
0211100008-2024年（江南）字

00452号
0211100008-2024年（江南）字
00501 号 、0211100008- 2024

年（江南）字00499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林市江南科技支行
逾期贷款催收公告

下列借款人（共同借款人）未按借款合同约定还款，敬请借款人（共同借款人）尽快履行还款义务偿还我行贷款，数据截止时间：2025年7月
15日。联系电话：0775-3896931

债权转让公告
吴斌、韩晓霞、谢晓涛、山东永润设备有限公司、山东博迈康药物研究有限公司：

本人杨春锋于2025年7月15日与张为革（身份证号码：3702251963****235X）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将我持有的（2019）
鲁0102民初3865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全部权益转让给张为革（下称“新债权人“）请你们向新债权人履行上述判决书项下的全部义
务，并将相应款项支付至新债权人指定账户，特此通知。

杨春锋
2025年7月21日

债权转让公告
韩会新、张彦华、冯敬宾、韩玉兰、刘建军、山东恒超物流有限公司、山东荣盛物流有限公司、许虎德、刘跃波、刘跃奎、王占武、聊城聊
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山东冠县高盛实业有限公司、聊城万事通汽车有限公司（曾用名：冠县宇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李辉、聊城金
羊重型卡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本人胡斌于2025年7月15日与张为革（身份证号码：3702251963****235X）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将我持有的（2022）鲁
0102民初5486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全部权益转让给张为革（下称“新债权人“）请你们向新债权人履行上述判决书项下的全部义务，
并将相应款项支付至新债权人指定账户，特此通知。

胡斌
2025年7月21日

公告
李航军、周伟华：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我行”）因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自2018年底开始即保管杭州市拱
墅区远洋公寓13幢2单元503室不动产内贵方的相关物品至今，已远远超过了正常合理的保管期限。据此，我行现郑重通知贵方：
请贵方自本公告内容发布之日起2个月内，立即前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桂花西路182-188号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领取抵押物内
的家具、电器等物品若逾期未领取，则视为贵方放弃上述物品所有权，我行有权自行处置并抵扣租金费用。

联系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朱夐旻
联系电话：0571-8273815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2025年7月21日

序号

1

债权资产

绍兴柯桥伟时达
贸易有限公司

未偿本金

9599936.07

未偿利息

6906328.09

本息合计

16506264.16

担保情况

绍兴天跃化纤有限公
司、王金昌、方文华

浙江浙商信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李陈莉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浙商信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李陈莉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编
号：XA2-HHZC-SZ2502-02），浙江浙商信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
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李陈莉。浙江浙商信安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李陈莉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李陈莉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
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李陈莉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
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8606556112 13989579543

浙江浙商信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李陈莉
2025年7月22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
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
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止2025年3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和利息，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
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式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
不一致的，以实际计算为准。已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
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务人
南昌市颐宝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熊亚金

生效法律文书
（2024） 赣 0113 民 初

10432号民事判决书

转让债权本金（元）

11000000

南昌特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
南通金石世苑酒店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南昌特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转让方”）与南通金石世苑酒店有限公

司（下称“受让方”）签订的编号为202506的《债权转让合同》，转让方将其在（2024）
赣0113民初1043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对南昌市颐宝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熊亚金
享有到期债权中的1100万元租金本金债权及该1100万元租金本金对应的、自2025
年7月1日起算的违约金以及相应追缴权利一并转让给受让方。现转让方和受让
方以联合公告的方式通知下列债务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债
务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相应还款义务。

南通金石世苑酒店有限公司作为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受让方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若债务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
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基准日：2025年7月1日

南昌特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南通金石世苑酒店有限公司

2025年7月22日
南昌特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红谷中大道998号绿地中央广场A1#办公楼

1704室；联系人：李鑫；电话：18679100672
南通金石世苑酒店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上海市闵行区虹梅南路379弄力波中心20号楼一元集团；联系

人：马松；电话：18321803329

序
号

1

债务人

浙江大有建
设有限公司

担保人

董以群、董群政、田志胜、
金培培、谢越、林洁、温州

市登达化工有限公司

本金（元）

2,735,788.38

利息（元）

3,638,564.29

代垫
费用

30.000

温州齐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胡大勇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温州齐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胡大勇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温州
齐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所合法拥有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
利）【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执行案号（2016）浙 0304 执 1505、1506、1507、
1508号】已依法转让给胡大勇，温州齐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特此公告通知债
务人及担保人，从此公告之日起向胡大勇履行相关义务。胡大勇作为上述
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向胡大勇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
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张经理）15858898833

注：标的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2022年3月31日的债权本金、利息余
额（利息金额为账面金额，最终以法院支持或实际追偿到的为准），基准日
后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本金、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
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但应扣除温州市登达化工
有限公司管理人分配的款项。

债务人

周科旭、
张慧君

抵押合同编号

ZYFHCD180085

贷款合同编号

ZYFHCD180085

贷款金额

2120000

司法案号

（2019）穗仲网案
字第28934号

注：借款人及担保人应支付给深泛联公司的债务金额以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金额
为准。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与深泛联投资（深圳）集团有限公司
（曾用名：深圳泛华联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原信托有限公司与深泛联投资（深圳）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深圳泛华联

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深泛联公司”）达成的《信托贷款债权移交协议-2》，中原
信托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抵押合同项下的全
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本金、利息、垫付费用等）依法转让给深泛联公司。相应的
抵押权及其他相关权利也一并转让。中原信托有限公司与深泛联公司特联合公告通
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深泛联公司作为下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
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深泛联公司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

深泛联投资（深圳）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7月22日

附：公告清单 币种：人民币；单位：元；

漯河市郾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债权转让公告
漯河市郾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拟对以下贷款债权采取单笔转让的方式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
一、贷款基本情况
1.借款人为漯河市鑫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贷款余额300万元，保证人：吴志平，抵押物：漯河市解放路887号院的土地及地上住房。
2.借款人为李金华，贷款余额20万元，抵押物：漯河市源汇区人民西路1幢318号住房。
3.借款人为马亚星，贷款余额35万元，抵押物：漯河市郾城区淞江路大唐世家1#楼1幢55号的商业用房。
4.借款人为胡海洋，贷款余额34万元，抵押物：漯河市郾城区淞江路福星家园20#楼20幢308号的住房。
5.借款人为王启龙，贷款余额35万元，抵押物：漯河市郾城区淞江小区临辽河路住房。
二、拟处置方式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认可的方式对公告清单中的债权及抵债房产进行公开处置，处置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挂牌转让、公开竞价、拍卖等。
三、对交易对象的要求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但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职人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人的管理层或其直系亲属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的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
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与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原贷款发放经办人员、尽调人员、审批人员，
现贷款日常管理人员，参与资产转让工作的尽调人员、估值人员、审批人员，经认定对不良贷款形成有直接责任的人员等。

四、特别提示及声明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或仲裁机构裁决书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单位不对本公告中的内容承担任何法律责

任，我单位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贷款债权与抵债资产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2025年7月22日

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
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方委托，对下列项目信息发布公告，委托方确保所提供的项目相关信息合法、真实、完整、有效。
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享有的贵州吉义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及贵州仁美嘉源生态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不良资产非批量转让项目。
转让价格：8800万元，项目编号：QYJR-2025-049。
受让申请登记截止时间：2025年8月15日。
联系人及电话：王经理 15519162626。
详情请登录贵州阳光产权官方网站：https://www.prechina.net。

2025年7月22日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ZNHXJT-0003-1

【珠海中南汇化工有限公司】（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

转让合同》及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
【中鑫石化储运(珠海)有限公司】（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锦银[永丰支]行[2019]
年流借字第[034]号、锦银[锦州永丰支]行[2022]年借展字第[098]号】的授信合同项
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
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置
的编号为【锦银[永丰支]行[2019]年保字第[034]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同
时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履行上述担保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付
至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账户名称：【锦
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
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ZNHXJT-0003-2

【中农华鑫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

转让合同》及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
【中鑫石化储运(珠海)有限公司】（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锦银[永丰支]行[2019]
年流借字第[034]号、锦银[锦州永丰支]行[2022]年借展字第[098]号】的授信合同项
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
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置
的编号为【锦银[永丰支]行[2019]年保字第[034-1]号、锦银[锦州永丰支]行[2022]
年保字第[098A]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同时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担保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付
至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账户名称：【锦
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
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ZNHXJT-0003-3

【郭志远】（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

转让合同》及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
【中鑫石化储运(珠海)有限公司】（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锦银[永丰支]行[2019]
年流借字第[034]号、锦银[锦州永丰支]行[2022]年借展字第[098]号】的授信合同项
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
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置
的编号为【锦银[永丰支]行[2019]年保字第[034-2]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同时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担保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付
至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账户名称：【锦
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
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ZNHXJT-0003-4

【赵彦芳】（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

转让合同》及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
【中鑫石化储运(珠海)有限公司】（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锦银[永丰支]行[2019]
年流借字第[034]号、锦银[锦州永丰支]行[2022]年借展字第[098]号】的授信合同项
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
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置
的编号为【锦银[永丰支]行[2019]年保字第[034-3]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同时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担保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付
至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账户名称：【锦
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
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ZNHXJT-0003-5

【张峰】（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

让合同》及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中鑫
石化储运(珠海)有限公司】（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锦银[永丰支]行[2019]年流借
字第[034]号、锦银[锦州永丰支]行[2022]年借展字第[098]号】的授信合同项下的全
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置
的编号为【锦银[永丰支]行[2019]年保字第[034-4]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
同时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担保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付
至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账户名称：【锦
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人
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ZNHXJT-0003-6

【陈梅玉】（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

让合同》及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中鑫
石化储运(珠海)有限公司】（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锦银[永丰支]行[2019]年流借
字第[034]号、锦银[锦州永丰支]行[2022]年借展字第[098]号】的授信合同项下的全
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置
的编号为【锦银[永丰支]行[2019]年保字第[034-5]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
同时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担保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付
至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账户名称：【锦
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人
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JZFH-0095-1

【张海涛、张乃芳】（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

让合同》及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锦州
新世纪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锦银【永丰支】行【2018】
年流借字第【005】号】、【锦银【永丰支】行【2018】年流借字第【005-1】号】的授信合
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
内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置
的编号为【锦银【永丰支】行【2015】年最抵字第【005-1】号】、【锦银【永丰支】行
【2018】年最保字第【005】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同时转让给锦州市华银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担保
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付
至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账户名称：【锦
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人
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JZFH-0096-2

【张海涛、张乃芳】（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

让合同》及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锦州
新世纪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锦银【永丰支】行【2018】
年承字第【005】号】的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置
的编号为【锦银【永丰支】行【2018】年最保字第【005】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同时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担保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付
至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账户名称：【锦
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人
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JKJT-0002-6

【马明】（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及

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建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北京瑞吉智库大数据科技
有限公司】（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锦银[锦州城建支]行[2018]年流借字第[092]号、锦银[锦州
城建支]行[2021]年借展字第[046-1]号、锦银[锦州城建支]行[2021]年借展字第[046-2]号、锦银
[锦州城建支]行[2021]年借展字第[046-3]号、锦银[锦州城建支]行[2022]年借展字第[017]号、锦
银[锦州城建支]行[2022]年借展字第[092]号、锦银[锦州城建支]行[2022]年借展字第[092-2]号】
的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
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建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置的编号为【锦
银[锦州城建支]行[2018]年质字第[092-1]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同时转让给锦州市
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担保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付至锦州市华
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账户名称：【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JKJT-0002-7

【常英俊】（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及

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建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北京瑞吉智库大数据科技
有限公司】（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锦银[锦州城建支]行[2018]年流借字第[092]号、锦银[锦州
城建支]行[2021]年借展字第[046-1]号、锦银[锦州城建支]行[2021]年借展字第[046-2]号、锦银
[锦州城建支]行[2021]年借展字第[046-3]号、锦银[锦州城建支]行[2022]年借展字第[017]号、锦
银[锦州城建支]行[2022]年借展字第[092]号、锦银[锦州城建支]行[2022]年借展字第[092-2]号】
的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
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建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置的编号为【锦
银[锦州城建支]行[2018]年质字第[092-2]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同时转让给锦州市
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担保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付至锦州市华
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账户名称：【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JKJT-0002-8

【张旭】（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及

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建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北京瑞吉智库大数据科技
有限公司】（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锦银[锦州城建支]行[2018]年流借字第[092]号、锦银[锦州
城建支]行[2021]年借展字第[046-1]号、锦银[锦州城建支]行[2021]年借展字第[046-2]号、锦银
[锦州城建支]行[2021]年借展字第[046-3]号、锦银[锦州城建支]行[2022]年借展字第[017]号、锦
银[锦州城建支]行[2022]年借展字第[092]号、锦银[锦州城建支]行[2022]年借展字第[092-2]号】
的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
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建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置的编号为【锦
银[锦州城建支]行[2018]年质字第[092-3]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同时转让给锦州市
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担保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付至锦州市华
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账户名称：【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JKJT-0002-9

【郭子龙】（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及

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建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北京瑞吉智库大数据科技
有限公司】（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锦银[锦州城建支]行[2018]年流借字第[092]号、锦银[锦州
城建支]行[2021]年借展字第[046-1]号、锦银[锦州城建支]行[2021]年借展字第[046-2]号、锦银
[锦州城建支]行[2021]年借展字第[046-3]号、锦银[锦州城建支]行[2022]年借展字第[017]号、锦
银[锦州城建支]行[2022]年借展字第[092]号、锦银[锦州城建支]行[2022]年借展字第[092-2]号】
的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
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建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置的编号为【锦
银[锦州城建支]行[2018]年质字第[092-4]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同时转让给锦州市
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担保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付至锦州市华
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账户名称：【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JKJT-0002-14

【紫光天府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

及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建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北京瑞吉智库大数据
科技有限公司】（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锦银[锦州城建支]行[2018]年流借字第[092]号、锦
银[锦州城建支]行[2021]年借展字第[046-1]号、锦银[锦州城建支]行[2021]年借展字第[046-
2]号、锦银[锦州城建支]行[2021]年借展字第[046-3]号、锦银[锦州城建支]行[2022]年借展字
第[017]号、锦银[锦州城建支]行[2022]年借展字第[092]号、锦银[锦州城建支]行[2022]年借展
字第[092-2]号】的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
债权人），原合同内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建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置的编号为
【锦银[锦州城建支]行[2023]年保字第[001-1]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同时转让给锦
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担保
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付至锦州
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账户名称：【锦州市华银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
业管理部】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JZFH-0065

【锦州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

及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锦州金桥典当有限责
任公司】（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锦银【永丰支】行【2018】年流借字第【031】号】、【锦银【永丰
支】行【2019】年借展字第【051】号】的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置的编号
为【锦银【永丰支】行【2018】年保字第【031】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同时转让给
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
担保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付至锦州
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账户名称：【锦州市华银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
业管理部】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JZFH-0080-1

【锦州新华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

及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锦州市新华书店】（债
务人）签订的编号为【锦银【永丰支】行【2018】年流借字第【092】号】的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
权利依法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置的编号
为【锦银【永丰支】行【2018】年保字第【092】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同时转让给
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
担保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付至锦州
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账户名称：【锦州市华银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
业管理部】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JZFH-0095

【锦州市新世纪工贸有限公司】（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

及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锦州新世纪能源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锦银【永丰支】行【2018】年流借字第【005】号】
的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
同内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置的编号
为【锦银【永丰支】行【2015】年最抵字第【005-2】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同时转让
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
述担保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付至锦州
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账户名称：【锦州市华银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
业管理部】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JZFH-0080

【锦州市新华书店】（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

转让合同》及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
【锦州市新华书店】（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锦银【永丰支】行【2018】年流借字第
【092】号】的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
置的编号为【锦银【永丰支】行【2015】年最抵字第【061】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
部权利同时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担保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
付至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账户名称：
【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
【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JZFH-0096

【锦州新世纪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

转让合同》及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
【锦州新世纪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锦银【永丰支】行
【2018】年承字第【005】号】的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州市华银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
置的编号为【锦银【永丰支】行【2018】年最融字第【005】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
部权利同时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担保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
付至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账户名称：
【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
【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JZFH-0095-2

【锦州新世纪石英（集团）有限公司】（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

转让合同》及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
【锦州新世纪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锦银【永丰支】行
【2018】年流借字第【005】号】、【锦银【永丰支】行【2018】年流借字第【005-1】号】
的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
人），原合同内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
置的编号为【锦银【永丰支】行【2015】年最抵字第【005-3】号】、【锦银【永丰支】行
【2016】年最抵字第【003】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同时转让给锦州市华
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
担保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
付至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账户名称：
【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
【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JZFH-0096-1

【锦州新世纪石英（集团）有限公司】（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

转让合同》及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
【锦州新世纪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锦银【永丰支】行
【2018】年承字第【005】号】的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州市华银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丰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
置的编号为【锦银【永丰支】行【2016】年最抵字第【003】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
部权利同时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担保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
付至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账户名称：
【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
【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